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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签批盖章 张振宇  

    

关于下发《气象人员执照注册工作细则 

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监管局、航空运输（通用）公司、机场（集团）公司，中

国商飞试飞中心，东海第一、第二救助飞行队，北海救助飞

行队，龙华机场，华东空管局：  

  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简政放权工作思路，我局根据新《民

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办法》（AP-65II-TM-2010-01R1）

（以下简称“新办法”）要求，重新修订了《气象人员执照

注册工作细则（暂行）》，简化执照注册管理程序，提高注册

工作效率。现下发你们，请各单位厘清职责，遵照执行。    

 

附件：《气象人员执照注册工作细则（暂行）》 

等级  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东局发明电〔2015〕739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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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

2015 年 4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 

承办单位：航空气象处              电话：021-223213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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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气象人员执照注册工作细则（暂行） 

一、考试考核 

（一）持照人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定期注册的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。 

（二）持照人所在单位应当在持照人执照注册有效期满前 2-6 个月

内，与所在地监管局协商确定考试考核时间和地点。 

（三）属于机场集团公司的中小机场，原则上由机场集团公司统一

组织其所属机场公司的执照考试考核。 

（四）持照人所在单位自行命题，执照理论考试的试题从执照考试

题库中抽取，技能考核在实际运行环境中或模拟环境中进行。形式和

难度原则上参照管理局公布的试卷执行。 

（五）执照考试考核以闭卷形式进行。持照人所在单位应当至少安

排 2 名监考人员。考试人员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。考试考核结束后，

监考人员填写《气象人员执照考试考核监考记录》并签字盖章。 

（六）持照人所在单位需安排 2 名阅卷人员。阅卷时应当如实评判，

记录考试考核成绩，填写《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理论考试/技能考

核合格证》并签字盖章。 

（七）执照理论考试合格证和技能考核合格证有效期为 3 年。 

（八）执照考试考核结束后，持照人所在单位应当将本次考试考核

的时间和地点、参加考试人员清单、理论考试合格证和技能考核合格

证、理论考试试卷及成绩、技能考核内容及成绩、《气象人员执照考

试考核监考记录》等整理归档保存。保存期为 3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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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考试考核监督管理 

   （一）监管局负责实施考试考核的监督检查。 

   （二）监管局可视情对辖区内各单位组织的执照考试考核进行检

查，可调配本辖区内检查员参与检查工作。各监管局如因需要调配、

安排辖区外的检查员工作时，可报请管理局调配。 

   （三）监管局在考试考核检查过程中，如发现违反考场纪律的，

按“新办法”第十八条规定执行。 

   （四）监管局如发现持照人或持照人所在单位通过弄虚作假等不

正当手段取得考试考核合格证的，参照《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

规则》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七条执行。 

三、注册材料审核 

（一）持照人所在单位在考试考核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所在地监

管局提交以下执照注册材料： 

1、《考试考核人员信息登记表》、《气象人员执照考试考核监考记

录》复印件或原件扫描的电子文件； 

2、有效的执照理论考试合格证复印件或者原件扫描的电子文件； 

3、有效的执照技能考核合格证复印件或者原件扫描的电子文件； 

4、所在单位出具的近期工作经历证明或原件扫描的电子文件； 

5、所在单位出具的岗位培训证明或原件扫描的电子文件； 

6、参加民航气象培训机构或者管理机构组织的培训所获得的培训

证明复印件或原件扫描的电子文件。 

（二）监管局负责对持照人的执照材料进行审核，检查材料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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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全、合法，必要时可要求其提供材料原件。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

应当一次性通知持照人所在单位。 

（三）监管局完成对注册材料的审核后，将注册人员名单和审核

意见报管理局。 

（四）管理局对符合注册条件的申请人予以注册，不另行发文通

知。执照注册日期依照原文件批复日期，执照注册有效期为 3年。 

 届时在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外网（http://hd.caac.gov.cn）公

布注册通过人员名单。 

四、执照监督检查 

（一）监管局每年对气象人员执照情况进行检查，检查比率不小

于本辖区气象持照人员总数的 10%。检查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、对持照人理论和技能水平的检验； 

2、对持照人岗位培训情况的检查； 

3、对持照人技术档案的审查； 

4、对持照人近期工作经历的核实。  

（二）监管局在检查过程中，若发现持照人理论或技能水平未达

到符合上岗的要求，可责令持照人所在单位限期改正，并对当事人处

以警告。 

（三）监管局于每年 12 月 10 日前将本年度执照注册和检查情况

报管理局。 

 

附：1、《民航华东地区气象各专业考试考核试卷》； 



 - 6 -

2、《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理论考试/技能考核合格证》； 

3、《气象人员执照考试考核监考记录》； 

4、《考试考核人员信息登记表》。 

以上材料于邮箱下载：hd_qxdownload@163.com 

              密码：abcdqx123456 

 

 


